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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重工铸锻有限责任公司(国营四七一厂)始建于1958年，隶属于中船重工集团公司，是集炼钢、锻造、有色铸造、机械加工、热处理、成套设备制造于一体的国家大型企业，位居我国500家最大机械工业企业之列，座落在武汉青山区武东路。公司现有炼钢车间、锻压车间、制管车间、锤锻车间、热处理车间、螺旋桨精加工车间、重型机械加工车间、曲轴车间、钢管加工车间、有色铸造生产线、热能厂、气体车间等生产车间。公司在建项目有中速柴油机曲轴锻件生产线和中速柴油机曲轴加工生产线，这两个项目均已开展了环境影响评价，且通过了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审批。武汉重工目前已批未建的有两项工程，分别为船用大型铸锻件及柴油机零部件加工生产线项目和重点配套基础设施改造（即天然气置换煤气工程）。船用大型铸锻件及柴油机零部件加工生产线项目由于市场原因，将对该项目建设内容进行调整，具体调整方案未得到集团公司相关文件的批复，故暂缓建设，本报告不分析该项目的影响。重点配套基础设施改造（即天然气置换煤气工程）调整至煤气站改造项目，即本项目。
在建工程实施情况见下表。
	工程名称
	环评文件中项目建设内容及主要生产设施
	实际建设的项目内容
	目前建设情况，建设计划及进度
	立项及环保审批情况

	中速柴油机曲轴加工生产线
	数控车铣中心、数控曲轴磨床、动平衡机、数控外圆磨床、数控龙门镗铣床、数控落地镗铣床、数控车床、普通车床、普通抛光车床、数控油孔钻床、（上述设备已建成）装配施压装置、清洗槽、磁粉探伤机、工具机床、检验平台、划线平台等
	未发生改变
	中速柴油机曲轴加工车间厂房已于2010年完成建设，磨床、车床、铣床等设备已加成并正在试运行，其余设备计划2011年底完成安装
	中船重工船重规[2007]742号文，武汉市环保局武环审[2007]69号文件批复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中速柴油机曲轴锻件生产线
	炼钢车间主要设备：100t电弧炉，120t钢包精炼炉，200t真空铸锭装置；

锻压车间主要设备：1台80MN自由锻压机，2台100t/250tm锻造操作机，1台4.5×10m台车式加热炉，1台5×20m台车式热处理炉，1台6×15m台车式热处理炉，工频加热装置，金属带锯床，大面积切割机；

热处理车间：1台6×3.5m台车炉，1台6×2.5m台车炉，1台Φ3.2×25m井式热处理炉；

年产中速柴油机曲轴锻件毛坯2000根，低速柴油机锻件毛坯150根
	炼钢车间主要设备同环评中内容；

锻压车间的加热炉和热处理炉有所调整，具体为： 1台12×5×2.5m台车式加热炉，2台12×5×5m台车式加热炉，1台24×5×4m台车式热处理炉，1台20×6×6m台车式热处理炉；

热处理车间主要设备同环评中内容
	炼钢车间计划于2012年进行开工建设；锻压车间和热处理车间2010年基本建成，正在试运行
	科工四司[2008]633号文，湖北省环保局鄂环函[2008]63号文批复该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


武汉重工铸锻有限责任公司煤气站现有14台（两台备用）Φ3m-3.6m单段式煤气发生炉，单台炉产气量为5000-7000 m3/h，总产气量约为84000m3/h，所产煤气均用于公司的炼钢、锻造及热处理工序。

结合公司自身发展规划，拟在现有煤气站以北改建现有煤气站，改建煤气站完成并投入使用后方可对现有煤气站进行拆除，再建设大型炼钢车间。拟建项目将配置煤气发生及处理系统(含脱硫系统、酚水处理系统)等设备共23台/套。
1项目污染控制及环境保护目标

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煤气站和全厂煤气管网改造。
根据项目的排污特征，控制污染的主要对象与内容是：
废气——主要为煤场、干煤棚等煤料贮存场所无组织排放的含煤尘废气；煤炭运输、破碎、筛分过程中产生的含煤尘废气；煤气发生炉热备炉过程中产生的不合格煤气放散和因工艺波动造成煤气系统压力波动产生的煤气放散，放散煤气中的主要污染物为烟尘、酚、H2S、非甲烷总烃和CO；上段煤气间接冷却过程中分离出的酚水经回收至酚水池，由酚水泵输送至焚烧炉燃烧，其中酚水池会蒸发散出大量有刺激性气味的废气。
废水——主要为煤气间冷器产生的含酚冷凝水；及煤气站工作人员日常生活污水。
噪声——主要有破碎筛分楼破碎机噪声；煤气放散噪声；空气鼓风机间鼓风机噪声、 煤气加压机间加压机噪声；焦油及热循环水泵房、冷却循环水泵房、脱硫泵房泵类运行噪声等。
固体废物——主要有电捕焦油器回收的焦油；煤气发生炉气化后的灰渣，煤气脱硫系统脱硫渣、除尘灰、煤气站生活垃圾等。

控制污染目标：拟建项目程建设遵循“三同时”和发展“循环经济”的原则，贯彻“清洁生产”的方针，加强资源的循环利用及废气、废水、噪声的治理，使之达标排放，固体废物综合利用与妥善处置，满足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的要求。
本工程环境保护目标确定如下：

大气环境保护目标为评价范围内的武汉重工公司附近生活区；

水环境保护目标为严西湖；

声环境保护目标为与拟建项目相关的厂界声环境和厂界附近敏感点声环境。

主要环境保护范围和目标见下表。
主要环境保护目标一览表

	保护对象
	方位
	距离
m
	影响因子
	保护目标
	备注（距煤气站距离）

	武汉重工技工学校
	NE
	~650
	废气
	GB3095-1996二级标准
	学校，面积23000 m2；
师生~800人

	武东村
	NE
	~830
	
	
	居住区，~5800人

	武东四村
	E
	~430
	
	
	居住区，~4400人

	武东派出所
	E
	~500
	
	
	行政区

	武东三村
	E
	~1170
	
	
	居住区，~3400人

	厂区职工医院
	SE
	~619
	
	
	医院

	武东幼儿园
	SE
	~850
	
	
	幼儿园

	武东一村
	SE
	~800
	
	
	居住区，~6200人

	武东二村
	SE
	~1200
	
	
	居住区，~3500人

	武东小学
	SE
	~1130
	
	
	学校，面积4900m2；
师生~550人

	武东医院
	SE
	~1450
	
	
	医院

	西湖小区
	SE
	~1050
	
	
	居住区，~2200人

	武东公园
	SE
	~1480
	
	
	公园

	罗家嘴
	S
	~720
	
	
	居住区，~2500人

	方家岭
	SW
	~820
	
	
	居住区，~100人

	武东五村
	SW
	~540
	
	
	居住区，~2700人

	张家铺
	W
	~710
	
	
	居住区，~2500人

	张家铺中学
	W
	~960
	
	
	学校，面积17063m2；
师生264人

	桂家庄湾
	NW
	~540
	
	
	居住区，~800人

	杨李湾
	NW
	~1050
	
	
	居住区，~2000人

	严西湖
	S
	900
	废水
	GB3838-2002的Ⅲ类水域
	湖域面积约为15.74km2

	武汉重工厂界
	E、S、N
	-
	噪声
	GB3096-2008的4a类标准
	本项目距东、南、北部厂界较远

	武汉重工厂界
	W
	-
	
	GB3096-2008的既有铁路干线两侧区域环境背景噪声限值标准
	本项目距西部厂界较近

	武东幼儿园
	SE
	距东南厂界200m
	噪声
	GB3096-2008的2类标准
	幼儿园

	武东一村
	SE
	距南厂界50m
	噪声
	
	居住区，~6200人

	罗家嘴
	S
	距南厂界110m
	噪声
	
	居住区，~2500人

	方家岭
	SW
	距西南厂界190m
	噪声
	
	居住区，~100人


2.项目分析结论

1）本项目的排污情况

该项目采用先进的两段式煤气发生炉和煤气净化设施，遵循“三同时”的原则，配备完善的废气、废水、噪声治理设施和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措施，满足污染物达标排放的要求。本改建项目实施后，本项目排放粉尘1.58t/a、烟尘0.25 t/a、SO2 0.76 t/a、NO2 0.38 t/a；本项目不排生产废水，职工为公司内部调配，不新增公司的生活污水排放量，不会增加公司的废水排放。噪声主要有破碎机、筛分机、水泵等设备噪声，风机和加压机等空气动力性噪声，均采取有效的隔声、消声措施；改建项目实施后全厂的固体废弃物的产生量有所增加，但各类固体废物均得到有效的处理、处置，综合处理率为100%，固废排放量为零。
2）本项目实施前后公司现有工程、在建工程排污变化情况

本项目实施前后公司现有工程、在建工程排污情况具体见报告书相关章节，其变化情况见下表。

	项目
	废气污染物排放量（t/a）
	废水污染物排放量（t/a）
	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t/a）

	
	烟尘
	粉尘
	SO2
	NO2
	COD
	氨氮
	

	本项目实施前现有工程

（含煤气站）
	26.47
	106.08
	94.73
	21.66
	16.74
	3.78
	0

	本项目实施后现有工程

（含煤气站）
	21.63
	107.66
	93.85
	21.22
	16.74
	3.78
	0

	增减情况1
	-4.84
	+1.58
	-0.88
	-0.44
	0
	0
	0

	本项目实施前在建工程
	0.47
	76
	5.17
	37.9
	0
	0
	0

	本项目实施后在建工程
	3.70
	76
	11.55
	20.85
	0
	0
	0

	增减情况2
	+3.23
	0
	+6.38
	-17.05
	0
	0
	0


注：仅包括有组织污染源排污；“-”代表减少“+”代表增加；两在建工程均不产生生产废水，职员为公司内部调配，不增加公司的生活污水产生量。
本项目实施后现有工程（含煤气站）排放的废气污染物除粉尘外烟尘、SO2、NO2的量均有所减少，减少的原因主要是煤气站改造后生产的煤气热值提高，减少了煤气消耗，从而减少了污染物排放，粉尘排放略为增加为拟建煤气站增加的排放量，主要是将现有煤气站的无组织排放转化为有组织排放；本项目实施后现有工程（含煤气站）废水污染物排放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均不发生改变。
本项目实施后在建工程废气污染物烟尘、SO2和NO2的排放量均有增加，增加的原因为中速柴油机曲轴锻件生产线的锻压车间的加热炉、热处理炉规格数量发生改变，且其燃料由天然气改为煤气。
3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及产业政策符合性

本项目建设的煤气站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05）中第一类——鼓励类项目“煤炭气化、液化技术开发及应用”，不属于该目录中的限制类和淘汰类，是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的。

武汉重工铸锻有限责任公司拟实施的船用柴油机曲轴、轴系及舵系等船用配套产品技术改造工程为《武汉市装备制造业发展规划纲要》（2007年-2010年）中确定的重点建设项目之一，是与武汉市装备制造业行业发展规划相符的。为确保该项目的顺利实施，为全厂提供稳定的气源供应和保障，在现阶段该公司必须改造现有煤气发生站作为气源保障，若今后天然气能长期稳定供应，届时该公司可以使用天然气作为主要供给能源，将改造后的煤气站作为备用能源。

因此，本项目建设符合国家及行业相关产业政策要求，且有必要性。
4厂址规划符合性

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武汉市三环外青山区武东路，属于《武汉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年）》中确定的工业布局中的重点发展区，现厂址周边均为工业集中发展区，本项目的建设能提高工业用地的投资强度及工业聚集化布局，是与《武汉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年）》相协调的。

本项目位于武汉重工铸锻有限责任公司厂内，本工程新建煤气站位于厂区西北部，原储运公司库房位置。本项目建设所在地用地性质为工业用地，整个场地地形比较平整，交通便利，建设条件较好。站区总图布置符合“在满足生产条件下，做到经济、合理、缩短施工周期，减少基建投资和运营成本，力求发挥投资的最大效益”的原则，平面布置方案功能分区合理，工艺流程顺畅，为满足现有生产需要及新建锻压车间和制管车间的供气需要，对现有管线进行改造并敷设新增管线，拆除南区、北区的煤气供气主管。煤气管道输送及电力接入系统线路短捷、连接方便，总体布置合理紧凑，满足生产工艺的要求，与公司区域整体布局相符。
5项目建设与环境保护规划及环保功能区划的符合性分析
1）与环保规划符合性分析

《武汉市生态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目标：到“十一五”末期，全市环境质量恶化和生态破坏趋势将得到控制，局部地区环境明显改善，主要河流水质稳定达标，重要水体水质逐步改善，空气质量和声环境达标，生活垃圾实现无害化处理，城市生态系统初步实现良性循环。该规划将全市划分为主城区、发展区和农业及生态保护区3个区域，分别实施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严格限制在湖边江边新建高污染企业，对超标排污企业采取限期治理、转产、关停、搬迁等措施治理。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达到95%以上，工业废气排放达标率达到98%以上，工业固体废物处置利用率达到90%。

本项目采用清洁生产技术，废气和废水均达标排放，固体废物处置率100%，符合武汉市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要求。

2）与环境功能区划相符性分析

根据《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武汉市环境空气质量功能区类别的通知》（武政办[2006]178号），本项目位于其划定的青山工业区周边二类区，空气质量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二级标准。
厂区废水经处理后排往严西湖，根据《武汉市地面水环境质量功能区类别》划分，严西湖为Ⅲ类水域，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
根据《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武汉市城市区域声学环境质量功能区类别的通知》（武政办[2006]203号）的划分，武汉重工不在其工业区划分范围内，为《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2类区，厂区周边其他区域的声环境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标准。
本项目生产过程中排出的各类污染物经过环保措施处理后排放，经过环境影响分析可知，本项目投产后对环境空气质量、地表水环境质量、声环境质量均影响不大，不改变项目所在区域环境功能类别，符合环境功能区划要求。
6达标排放及总量控制目标
1）达标排放

废气：本项目有组织排放的大气污染物，其排放浓度与排放速率均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的限值要求；无组织排放的大气污染物其在周界外浓度最高点浓度可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的限值要求。
废水：本项目不增加全公司的废水排放。公司总排污口排水水质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中一级标准要求
噪声：公司东、南、西、北四个厂界均能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4类标准的要求。
固体废物：本项目产生的一般固体废物或由项目回收利用、生产副产品、运至渣场堆存，或由当地环卫部门收集处理。危险废物则由下游单位回收作为化工原料处置。固体废物全部妥善处理、处置无外排。
2）总量控制目标
本项目实施后，可减少公司的烟尘排放量约5.09t/a，但由于公司现状烟尘排放量不满足总量控制要求，且随着公司已批在建项目的实施亦会带来烟尘排放量增加，从而导致各项目实施后公司烟尘排放量仍不满足总量控制指标要求。公司排放的其它污染物均能满足总量控制指标要求。
7项目环境影响预测
1）大气环境影响预测分析结论：本项目各大气污染源排放的TSP、PM10、酚、SO2、NO2在其污染源下风向的预测最大浓度分别为136.20μg/m3、122.58μg/m3、10.96μg/m3、1.99μg/m3、1.00μg/m3，最大占标率分别为15.13%、24.52%、54.80%、0.40%、0.42%，D10%出现距离分别为65m、95m、100m，0m、0m，均出现在厂界内。本项目各污染源所排放的大气污染物对厂区周边环境空气质量影响较小，对各环境空气保护目标的影响亦较小。根据大气环境防护距离核算结果，本项目无需设置大气环境防护区域。本项目实施后，中速柴油机曲轴锻件生产线的燃料由天然气变为煤气，排污发生改变。变化的两个污染源排放的污染物TSP、PM10、SO2、NO2在其污染源下风向的预测最大浓度分别为3.00μg/m3、0.30μg/m3、8.99μg/m3、4.54μg/m3，最大占标率分别为0.33%、0.06%、1.80%、1.89%，均较小，但对周围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较小。
2）水环境影响分析结论：本项目厂区总排污口废水中各污染物浓度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一级标准要求后，通过市政管网排入严西湖，由于本工程实施后，废水量及污染物排放量均未发生变化，因此对地表水环境质量影响不大。此外，厂区雨水经煤气站雨水管网接至市政雨水管网，最终排入严西湖，对地表水环境质量影响不大。

3）声环境影响预测分析结论：本项目厂界围墙外的噪声贡献值均低于50dB(A)，其中对距本项目较近的西厂界的昼间噪声贡献值较大在34.45~49.06dB(A)之间，夜间噪声贡献值在34.27~49.02dB(A)之间，对东、南、北面厂界昼间噪声贡献值在33.56~40.17dB(A)、33.53~36.61dB(A)、37.75~43.62dB(A)之间，夜间噪声贡献值在33.45~40.13dB(A)、33.43~36.49dB(A)、37.76~43.64dB(A)之间。本项目对厂界噪声最大贡献值亦出现在西厂界，靠近煤气站西面的辅助区外，昼间噪声贡献值为49.06dB(A)，夜间噪声贡献值为49.02dB(A)，均未超过《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1中4类排放标准的要求。本项目建成实施后，各噪声敏感点处昼、夜间噪声值无明显增加，昼夜间噪声预测值均能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标准的限值要求（昼间60dB(A)，夜间50dB(A)），本项目运行对各敏感点的噪声影响很小。
4）固体废弃物影响分析结论：本项目产生各类固体废物共计41082.67t/a，其中一般固体废物33882.67t/a，危险废物7200t/a，各类固体废物均得到有效的处理、处置，综合处理率为100%，无固体废物外排，不会对环境产生明显影响。
8项目可行性结论
本项目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和城市、区域总体规划。项目在建成运行以后将产生一定程度的废气、噪声及固体废物的污染，在严格遵守“三同时”等环保制度、采取本评价提出的污染防治及控制措施、实施环境管理与监测计划以后，项目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可以控制在国家有关标准和要求的允许范围以内，并将产生较好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因此，该项目的建设计划，在环境保护方面是可行的，可以按拟定规模及计划实施。
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公众可通过邮件、传真、电话、来访等方式与建设单位或环境影响评价机构联系，了解本工程内容和环境评价的详细情况。
建设单位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武汉重工铸锻有限责任公司
联 系 人：邵欢
联系方式：027－68861959
承担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机构和联系方式：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中冶南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人：尹鸣

联系方式：027-81997283
传  真：027-81996666－21023
电子信箱：21023@wisdr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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